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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 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0-085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进展及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未完成股权变更过户。股权变更过户完成后，将会直

接导致原控股股东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展科技”）及其一致

行动人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善仁和”）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由38.92%变更为36.71%。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和 2020

年 12 月 8 日分别披露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第 2020-074 号）和《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第 2020-082 号）。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北京市西

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开展的“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T 实达 600734.SH)13,731,825 股（无

限售流通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近日，公司收到百善仁和发来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 0102 执恢 4428 号】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

法院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院就百善仁和所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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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流通股份 13,731,825 股司法拍卖事宜作出相关裁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0 年 12 月 8 日，申请执行人民生证券以人民币 20,676,009 元的最高价竞

得公司 13,731,825 股股份，已抵消申请执行人民生证券对被执行人百善仁和享受

的相应债券 20,676,009 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福

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ST 实达代码：600734.SH）数量为 13,731,825

（无限售流通股）归买受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信息披 

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1 号院 3 号楼地下 2 层 013B 

股份变动时间 2020 年 12 月 8 日 

股份变动

方式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司法拍卖 2020 年 12 月 8 日 无限售流通股 13,731,825 2.21% 

合计 / / 13,731,825 2.21% 

注：1、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3,731,825 2.21 0 0 

北京昂展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28,466,407 36.71 228,466,407 36.71 

合计 242,198,232 38.92 228,466,407 36.71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未完成股权变更过户。股权变更过户完成后，将会

直接导致原控股股东昂展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百善仁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3 

由38.92%变更为36.71%。 

3、2019年11月12日，郑州航空港区兴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景百孚、昂展

科技、百善仁和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放弃协议》，与陈峰、大连市腾兴旺

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截至目前，上述协

议继续有效。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 


